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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委托方函

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：

受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委托，

根据（2022）辽 03 司辅委字第 S014 号《司法鉴定评估委托书》，

我公司对贵院受理的申请人任冬与对方当事人阮洋借款合同纠纷一

案所涉及的，位于鞍山市铁西区三道街 104 栋 5 层 43 号一户住宅用

不动产，于价值时点2022年 6月 8日的司法拍卖参考价格进行评估。

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，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，按照国

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，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

场调查，在合理的假设下，经全面研究、分析、测算后，已形成房

地产估价报告、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，现将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

果报告如下:

一、估价目的：为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确定涉案房

地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不动产市场价格。

二、估价方法：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。

三、估价对象：委估对象为位于鞍山市铁西区三道街 104 栋 5

层 43 号一处住宅用不动产，建筑面积为 118.61 平方米。

序号 位置 产籍号 结构 楼层 用途
建筑面积

（m2）

1
鞍山市铁西区三道

街 104 栋 5 层 43 号
2-14-392-3051 框剪 5/10 住宅 118.61



司法鉴定评估报告 鞍山市宏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：2225573、2246999

2

2

四、价值时点：以现场勘查日期 2022 年 6月 8 日为价值时点。

五、价值类型：房地产市场价格。

市场价格，是一般价格（平均价格），而不是个别价格，某种

某宗房地产在某一时间的市场价格，简要地说：是该种房地产在该时

间的现实市场上的平均交易价格。

注：委估对象标的物用于拍卖，市场心理预期、强制处理、快速

变现及过户的额外费用均对房地产市场价值实现产生影响；

六、估价结果：

评估结果明细表

产籍号 用途 楼层
建筑面积

（m2）

评估单价

（元/ m2）

评估总价

（元）

2-14-392-3051 住宅 5/10 118.61 4564 541，336

合 计 541，336

包括不动产所应分摊国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

评估总价：人民币 541336元，人民币大写：伍拾肆万壹仟叁佰

叁拾陆元整。

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 ：

鞍山市宏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：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前进路 26-S12

号

中国 辽宁 鞍山 电话：0412-2246999

传真：0412-2225573

二○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邮编：114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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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

我们郑重声明：

（一）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

（二）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、客观、

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经说明的估

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

（三）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，

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。

（四）我们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、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

害关系人没有偏见。

（五）我们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、

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、《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

见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若干问题的规

定》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分析，形成意见和结论，撰

写本估价报告。

（六）我公司估价人员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

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，并对查勘的客观性、真实性、公正性承担

责任。但我们对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仅限于其外观和使用状况，对

被遮盖、未暴露及难以接触到的部分，依据估价委托人及相关当事

方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。我们不承担对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质量进行

调查的责任。

（七）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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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

一、一般假设

1.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对象权属、面积、相关

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，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，故本估价报告以委

托方提供的房产资料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合法有效为估价前提。

2.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，也不承担

对其他被遮盖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，本次评估

以估价对象无安全隐患为假设前提。

3.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,为使交易完

成并达到合理价格，应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；委估对象为涉案房地

产，由于法院处理案件过程中，可能将委估对象标的物用于拍卖、变

卖等，市场心理预期、强制处理及快速变均对不动产市场价值实现产

生影响，但此次评估不考虑此项影响。

4.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，即在

合法前提下，按现状不动产用途可持续使用为假设前提。

5．本次估价未考虑估价对象存在的抵押等其他限制性权利事宜

对估价对象价格的影响，即本报告是在估价对象无任何权利限制的

假设前提条件下进行的。

二、特殊事项假设

1.未定事项假设：本次委估对象不存在未定事项，故本次估价报

告无未定事项假设。

2.背离事实假设：截至价值时点止，估价对象存在有关估价对象

的应缴、未缴的物业费、取暖费、相关税费、水、电等其他应缴、未

缴费用，最终由法院调查确认为准，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不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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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费情况及其他的限制性权利，可正常交易为假设前提。

3.不相一致假设：本次估价对象不存在不相一致假设事项，故本

次估价报告无不相一致假设。

4.依据不足假设：本次估价对象不存在依据不足事项，故本次估

价报告无依据不足假设。

5.考虑到估价目的，本次估价未考虑抵押等优先受偿权对估价结

果的影响。法定优先受偿款还包括：（1）发包人拖欠承包人工程款；

（2）已设定抵押担保的债务数额；（3）其他法定优授偿权（欠缴的

地价及政府各种行政事业性、资源性收费、企业所欠职工工资、劳动

保险费用及企业所欠税款）；（4）其它法定优先授偿权。

（三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

1. 本报告的估价结果是反映估价对象在本次估价目的下，于价

值时点时的公允市场价值，该结果仅为估价委托方执行案件提供价

值参考依据，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和用途。若由于时间发生变化或估

价的假设及限制条件发生变化，没有得到本公司及相关估价人员允

许，单方面运用估价结果进行资产处置，并造成经济损失的，本公

司不承担责任。

2.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，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委估房地产价

值的期后事项，包括国家、地方及行业的法规、经济政策的变化、资

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，不能直接使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。

3.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，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

致可能的损失，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。

4．未经本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同意，估价报告的全部或其部分

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，不得向估价委托人及报告审查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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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外的单位及个人提供，凡因委托人使用估价报告不当而引起的后

果，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5.本估价报告使用有效期限自提交报告之日起为壹年。即自

2022 年 7 月 11 日起至 2023 年 7月 10 日之内实现。若在报告应用有

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、房地产市场需求发生变化而对不动产价格

产生较大影响时，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新估

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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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结果报告

（一）委托方

全称：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

（二）估价方

全称：鞍山市宏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王 岩

住所：鞍山市立山区前进路 26-S12 号

资质等级：二级 资格证书号：000010303

（三）估价对象

委估对象为位于鞍山市铁西区三道街104栋 5层 43号一处住宅

用不动产，建筑面积为 118.61 平方米。

1.区域状况：委估对象位于鞍山市铁西三道街中段东侧（众山

小小区），该小区东临铁西一道街，南临住宅，北临住宅，西临铁

西三道街，位置较好，小区内物业整体状况良好。附近有汇贤里、

华景名筑、金府银座、运通逸和小区等成熟住宅区。周围有鞍山市

妇儿医院，鞍山市第八医院医疗服务机构，红星小学、育才小学、

十二中学等教育机构；附近有银行网点、超市等公共服务和生活设

施。西临铁西三道街，周围有 55路、31 路等公交站点，交通出行较

便利。周围基础设施已达到“七通”（即：通电、通上、下水、通

路、通讯、通暖、通燃气）。

2.实物状况：委估对象用途为住宅，建筑竣工时间约为 2015 年。

房屋结构为框架剪力墙结构，总层数为 10层，所在层数为 5层。建

筑面积为 118.61 平方米，防盗楼寓单元门，平面布局为双室双厅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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厨一卫，室内装修，客厅地砖地面，卧室地板地面，大白乳胶漆内

墙面、顶棚，厨房、卫生间地砖地面，内墙砖内墙，集成吊顶，外

为防盗门，内为木门，塑钢窗。室内有积尘。委估对象上、下水、

电、燃气、供暖、通讯等配套设施完善。

3.权利状况：根据委托方提供资料可知：房屋所有权人为阮洋；

共有情况：单独所有；委估对象产籍号 2-14-392-3051 号，规划用

途为住宅。于价值时点存在抵押他项权利，并处于查封状态。

（四）估价目的

为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确定涉案房地产处置参考价

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不动产市场价格。

(五)价值时点

以实地勘查日期为价值时点，即 2022 年 6 月 8日。

(六)价值类型

本次评估采用房地产市场价格价值类型。

市场价格，是一般价格（平均价格），而不是个别价格，某种

某宗房地产在某一时间的市场价格，简要地说：是该种房地产在该时

间的现实市场上的平均交易价格。

注：委估对象标的物用于拍卖，市场心理预期、强制处理、快速

变现及过户的额外费用均对房地产市场价值实现产生影响；

（七）估价原则

1、 合法原则

房地产估价必须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、合法交易、合法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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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前提。遵循合法原则，第一，要求在估价时必须确认估价对象具

有合法的产权；第二，要求在估价时所涉及的估价对象的用途必须

是合法的；第三，要求估价中如果涉及估价对象的交易或处分方式

时，该交易处分方式必须是合法的。

2、 最高最佳使用原则

房地产估价中所确定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，其实质是房地产的

经济价值，体现在房地产的使用过程中。评估价值应为在估价对象最

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。

3、 替代原则

遵循替代原则，要求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

条件下的正常价格。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

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。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

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，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

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。

4、 价值时点原则

遵循估价时点原则，要求估价结果应是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

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。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。

5、 公平原则

要求房地产估价人员应站在中立的立场上，求出一个对各方当

事人来说都是公平合理的价值。

(八)估价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民法典》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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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4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∕T 50291-2015《房地产估价规

范》（2015 年 12 月 1日实施）；

5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∕T 50899-2013《房地产估价基

本术语标准》（2014 年 2月 1 日实施）；

6、委托人提供的“鞍山市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证明、房屋所

有权证”复印件；

7、（2022）辽 03 司辅委字第 S014 号《司法鉴定评估委托书》；

8、估价人员市场调查与询证的有关信息资料。

（九）估价方法

按照《房地产估价规范(GB/T50291-2015)》，房地产估价方法

有比较法、收益法、成本法、假设开发法。

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用房地产，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

房地产，能够找到类似可比实例，住宅房地产适合选用比较法。住

宅房地产无经营收益不宜采用收益法，另外由于委估对象房地产为

住宅用途房地产，评估价值为房地产综合价值，分摊土地容积率等

无法确定，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。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地产且已投

入使用，在现行规划状况下，不适于选用假设开发法评估。综上所

述，本次估价只适宜选用比较法。

（一）比较法

1. 比较法概念：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，将它们与估价对象

进行比较，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

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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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计算公式：P= ncbaX iiii

n

i
/)(

1



其中：P—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

n--选取的可比实例个数

Xi--第 i 个可比实例的价格

ai、bi、ci--第 i个可供比较实例的交易情况、市场状况、

房地产状况的修正或调整系数。

（十）估价结果

鞍山市宏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惠承委托，根据估价目的，本

着客观、独立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按照估价程序，选用比较法的

估价方法，并在综合分析影响不动产价格因素的基础上，评估委估

对象不动产司法处置的市场参考价值为人民币 541336 元，人民币大

写：伍拾肆万壹仟叁佰叁拾陆元整。

评估结果明细表

产籍号 用途 楼层
建筑面积

（m2）

评估单价

（元/ m2）

评估总价

（元）

2-14-392-3051 住宅 5/10 118.61 4564 541，336

合 计 541，336

包括不动产所应分摊国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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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（十二）实地查勘期

2022 年 6 月 8 日

（十三）估价作业期

2022 年 6 月 8 日至 2022 年 7月 11 日

姓名 注册号 签名及盖章 签名日期

曹雪峰 2119980060 年 月 日

王 岩 2120040077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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